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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張智惠
電話：02-27258612
傳真：02-27237850
電子信箱：dop-a41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給字第11130104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（以下簡稱本貸款）業務自113年1

月1日起停止辦理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。

說明：

一、茲因本府核定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戶還款期限將於119年

全數屆滿後裁撤「臺北市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及急難貸

款基金」；據此，配合「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

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府急難貸款要點）規定，本貸款償

還期間最長為6年，並考量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尚有推介

「貼心相貸-全國公教員工消費性貸款」，其貸款項目、期

限及額度較為彈性，借貸手續便利且利率低，可供同仁參

考運用，爰自113年1月1日起停止辦理本貸款業務。

二、有關本貸款涉及貸款人之貸款償還與連帶保證人異動及各

機關學校貸償查核責任等事項，仍應依本府急難貸款要點

第8點至第10點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、臺北
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明倫高中 1111215

*NAAA1116011571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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